
113年1-3

月(底)

113年1-6

月(底)

113年1-9

月(底)
113年(底)

總計 % 月 100.00

(66,469人)

100.00

(66,567人)

100.00

(67,250人)

100.00

(67,561人)

男 16.73 16.70 16.91 16.94

女 83.27 83.30 83.09 83.06

大陸港澳配偶比率 總計 % 月 74.66 74.99 74.59 74.56

男 8.86 8.92 9.00 9.05

女 65.80 66.07 65.59 65.51

其他外籍配偶比率 總計 % 月 25.31 24.98 25.39 25.42

男 7.85 7.76 7.90 7.87

女 17.46 17.22 17.49 17.55

越南籍配偶 總計 % 月 9.21 9.20 9.28 9.32

男 0.30 0.31 0.32 0.33

女 8.91 8.90 8.95 9.00

馬來西亞籍配偶 總計 % 月 1.54 1.46 1.56 1.55

男 0.70 0.65 0.71 0.71

女 0.85 0.81 0.85 0.84

印尼籍配偶 總計 % 月 1.85 1.81 1.85 1.85

男 0.14 0.14 0.14 0.14

女 1.71 1.67 1.71 1.71

泰國籍配偶 總計 % 月 0.95 0.95 0.97 0.98

男 0.10 0.10 0.10 0.10

女 0.85 0.85 0.87 0.88

菲律賓籍配偶 總計 % 月 1.01 1.00 1.01 1.02

男 0.10 0.09 0.10 0.10

女 0.91 0.90 0.91 0.92

其他籍配偶 總計 % 月 10.74 10.56 10.74 10.69

男 6.52 6.47 6.54 6.49

女 4.23 4.09 4.20 4.20

國籍不詳配偶比率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國籍不詳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

比率

(國籍不詳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月 當期期末 0.03 0.03 0.02 0.02

2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男/百

女

新住民男性人口數對女性人口數的比例，

即每百女子相對男子數。

(新住民男性人口數/新住民女性人口數)×

100

月 當期期末 20.09 20.04 20.35 20.39

3 總計 % 2.65 2.66 2.69 2.71

男 0.44 0.44 0.46 0.46

女 2.21 2.21 2.24 2.25

(其他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100 當期期末 其他國籍為非屬於上述分類項目之國籍。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人口百分比

(菲律賓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泰國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100

(新住民人口數/全市人口數)×100

(其他外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大陸港澳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

比率

(大陸港澳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臺北市各區新住民人口結構比率 (全市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1 新住民人口結構比率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菲律賓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

比率

泰國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比

率

越南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比

率

馬來西亞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之比率

外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比率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其他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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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當期期末

(越南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100

(印尼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100

(馬來西亞籍配偶人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當期期末

新住民人口性比例

月 當期期末

印尼籍配偶人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數之比

率

新住民人口比率



113年1-3

月(底)

113年1-6

月(底)

113年1-9

月(底)
113年(底)

臺北市新住民統計

序

號
統計項目

填報

機關
單位 統計項目定義 公式

資料

產生

週期

資料產

生時間
備註

資料

4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本市新住民人口年齡結構比率 (全市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月 當期期末 100.00

(66,469人)

100.00

(66,567人)

100.00

(67,250人)

100.00

(67,561人)

未滿15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未滿15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未滿15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2 0.02 0.01 0.01

15至1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5至1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15至1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4 0.04 0.04 0.04

20至2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0至2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20至2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23 0.23 0.21 0.22

25至2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5至2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25至2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85 1.81 1.82 1.76

30至3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0至3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30至3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5.84 5.51 5.62 5.38

35至3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5至3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35至3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1.41 10.96 10.95 10.71

40至4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0至4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40至4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77 17.41 17.29 17.08

45至4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5至4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45至4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88 17.89 17.86 17.87

50至5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0至5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50至5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5.36 15.63 15.66 15.70

55至5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5至5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55至5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0.24 10.57 10.53 10.78

60至6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0至6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60至6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6.97 7.26 7.34 7.55

65至6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5至6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65至6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4.59 4.63 4.59 4.65

70至7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0至7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70至7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2.98 3.10 3.10 3.13

75至7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5至7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75至7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4 1.77 1.82 1.91

80至8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0至8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80至8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93 0.96 0.98 1.00

85至8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5至8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85至8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65 0.66 0.65 0.65

90至9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0至94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90至94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39 0.38 0.38 0.40

新住民人口年齡結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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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至9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5至99歲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95至99歲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45 0.45 0.45 0.43

100歲以上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00歲以上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100歲以上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66 0.69 0.69 0.72

年齡不詳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年齡不詳新住民人口數占全市新住民人口

數之比率

(全市年齡不詳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

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1 0.01 0.01 0.01

5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本市新住民人口年齡結構比率 (全市新住民人口數/全市新住民人口數)×

100

月 當期期末 100.00

(66,469人)

100.00

(66,567人)

100.00

(67,250人)

100.00

(67,561人)

新住民總人數中尚包含國籍不詳者：

113年3月底22人

113年6月底20人

113年9月底11人

113年12月底14人

大陸港澳籍配偶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年齡結構比率 (全市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大陸港澳

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00.00

(49,625人)

100.00

(49,920人)

100.00

(50,162人)

100.00

(50,373人)

未滿15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未滿15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未滿15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1 0.01 0.01 0.00

15至1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5至1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15至1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4 0.04 0.04 0.04

20至2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0至2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20至2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10 0.10 0.08 0.09

25至2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5至2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25至2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15 1.12 1.16 1.07

30至3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0至3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30至3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5.10 4.53 4.78 4.58

35至3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5至3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35至3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0.56 9.98 10.29 10.01

40至4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0至4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40至4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6.08 15.63 15.51 15.35

45至4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5至4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45至4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88 17.82 17.72 17.67

50至5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0至5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50至5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6.44 16.70 16.71 16.74

55至5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5至5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55至5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1.19 11.58 11.49 11.74

60至6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0至6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60至6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7.71 8.10 8.14 8.37

65至6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5至6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65至6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5.07 5.18 5.07 5.11

新住民人口年齡結構比率按

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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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至7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0至7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70至7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3.22 3.41 3.34 3.42

75至7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5至7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75至7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6 1.91 1.88 1.97

80至8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0至8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80至8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96 1.08 1.03 1.05

85至8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5至8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85至8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75 0.78 0.74 0.74

90至9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0至9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90至94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48 0.51 0.48 0.49

95至9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5至9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95至99歲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59 0.61 0.59 0.57

100歲以上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00歲以上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100歲以上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88 0.91 0.92 0.96

年齡不詳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年齡不詳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大陸

港澳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年齡不詳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全市

大陸港澳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1 0.01 0.01 0.01

其他外國籍配偶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年齡結構比率 (全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市其他外

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00.00

(16,822人)

100.00

(16,627人)

100.00

(17,077人)

100.00

(17,174人)

未滿15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未滿15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未滿15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3 0.04 0.04 0.03

15至1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5至1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15至1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2 0.03 0.03 0.04

20至2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0至2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20至2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64 0.63 0.60 0.61

25至2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25至2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25至2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3.90 3.87 3.77 3.76

30至3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0至3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30至3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8.00 8.45 8.08 7.74

35至3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35至3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35至3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3.90 13.92 12.90 12.76

40至4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0至4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40至4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22.76 22.76 22.50 22.16

45至4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45至4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45至4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7.88 18.10 18.30 18.48

50至5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0至5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50至5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2.17 12.40 12.60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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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至5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55至5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55至5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7.44 7.54 7.69 7.98

60至6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0至6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60至6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4.77 4.75 4.97 5.14

65至6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65至6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65至6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3.19 2.98 3.17 3.29

70至7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0至7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70至7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2.27 2.18 2.39 2.25

75至7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75至7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75至7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1.66 1.37 1.65 1.72

80至8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0至8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80至8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84 0.60 0.81 0.84

85至8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85至8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85至8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36 0.28 0.37 0.37

90至94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0至9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90至94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12 0.10 0.11 0.12

95至99歲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95至9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95至99歲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2 0.01 0.03 0.02

100歲以上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100歲以上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100歲以上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 - 0.01 -

年齡不詳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年齡不詳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占全市其

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之比率

(全市年齡不詳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全

市其他外國籍配偶人口數)×100

月 當期期末 0.01 0.01 0.01 0.01

6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全市結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人士

之人數比率

(結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配偶人數

/全市結婚人數)×100

月 當期 9.76 10.31 10.80 10.54

7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全市離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人士

之人數比率

(離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配偶人數

/全市離婚人數)×100

月 當期 8.61 10.45 9.13 9.09

8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全市結婚對數中配偶為大陸港澳及其他外

籍人士之對數比率

(配偶為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人士之結婚對

數/全市結婚對數)×100

月 當期 9.76 10.31 10.80 10.04

9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 全市離婚對數中配偶為大陸港澳及其他外

籍人士之對數比率

(配偶為大陸港澳及其他外籍人士離婚對數

/全市離婚對數)×100

月 當期 8.61 10.45 9.14 9.09

10 總計 % 季 當期 100.00

(274人次)

100.00

(1,096人次)

100.00

(1,620人次)

100.00

(2,048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048人次（男199人

次、女1,849人次）

男 12.77 7.85 9.81 9.72

女 87.23 92.15 90.19 90.28

離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

外籍配偶之人數比率

結婚對數中配偶為大陸港澳

及其他外籍人士之對數比率

離婚對數中配偶為大陸港澳

及其他外籍人士之對數比率

參加各類課程結構比率 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結構比率

結婚人數中大陸港澳及其他

外籍配偶之人數比率

(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人次/新住民參加各

類課程總人次)×100

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新住民參加生

活成長各類研習課程人次+新住民參加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人次+新住民參加就業研習

班及團體就業研習班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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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民政局 % 月 當期 31.39 59.40 60.49 53.52

男 5.47 4.84 7.16 6.10

女 25.91 54.56 53.33 47.41

總計 教育局 % 半年 當期 51.46 28.65 23.02 33.45

男 7.30 2.83 2.04 3.13

女 44.16 25.82 20.99 30.32

總計 勞動局 % 季 當期 17.15 11.95 16.48 13.04

男 - 0.18 0.62 0.49

女 17.15 11.77 15.86 12.55

11 總計 % 季 當期 0.15 0.22 0.33 0.46

男 0.07 0.09 0.14 0.18

女 0.08 0.13 0.19 0.27

12 總計 % 季 當期 31.23 31.60 31.64 33.06

男 13.81 12.47 13.20 13.24

女 17.42 19.13 18.43 19.82

13 % 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人次結構比率 (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新住民課程諮

詢及申訴專線服務人次+職業訓練及就業服

務電話諮詢服務人次+健康諮詢站諮詢服務

人次+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

務人次+法律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家防中心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人次

季 當期 100.00

(2,380人次)

100.00

(4,713人次)

100.00

(6,943人次)

100.00

(9,044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9,044人次（男1,835人

次、女7,209人次）

總計 民政局 % 月 當期 13.95 15.36 18.35 18.56

男 2.77 2.67 3.17 3.22

女 11.18 12.69 15.18 15.35

會館資訊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會館資訊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會館資訊

諮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3.53 4.46 5.17 5.10 113年1-12月共計：461人次（男155人次、

女306人次）

課程研習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課程研習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課程研習

諮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0.42 0.79 0.92 0.97 113年1-12月共計：88人次（男15人次、女

73人次）

歸化國籍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歸化國籍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歸化國藉

諮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0.50 0.25 0.19 0.18 113年1-12月共計：16人次（男7人次、女9

人次）

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醫療保健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醫療保健

諮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0.13 0.15 0.10 0.10 113年1-12月共計：9人次（男3人次、女6

人次）

職訓就業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職訓就業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職就業諮

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0.13 0.06 0.06 0.04 113年1-12月共計：4人次（男1人次、女3

人次）

(新住民取得汽車或機車駕照人數/期中新

住民人數)×100

(新住民取得汽車或機車駕照人次/新住民

參加駕照考試人次)×100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113年1-12月共計：1,096人次（男125人

次、女971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685人次（男64人次、

女621人次）

參加就業研習班人次比率 新住民參加就業研習班及團體就業研習班

人次占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比率

臺北

市區

監理所

考駕照及格率

各項諮詢服務人次結構比率

新住民取得駕照人數占新住

民人數比率

臺北

市區

監理所

新住民取得汽車駕照人數占新住民人數之

比率

新住民考取駕照人次占新住民參加駕照考

試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新住民參加生活成長各類研習課程人次占

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比率

新住民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人次占新

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比率

參加生活成長各類研習課

程人次比率

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人次比率

(新住民參加就業研習班及團體就業研習班

人次/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100

(新住民參加生活成長各類研習課程人次/

新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100

(新住民參加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人次/新

住民參加各類課程總人次)×100

113年1-12月共計：1,679人次（男291人

次、女1,388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67人次（男10人次、

女25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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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業務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行政業務

諮詢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行政業務

諮詢/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9.16 9.44 11.74 11.90 113年1-12月共計：1,076人次（男103人

次、女973人次）

其他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民政局 %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其他諮詢

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會館電話諮詢服務人次之其他諮詢

/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月 當期 0.08 0.21 0.17 0.28 113年1-12月共計：25人次（男7人次、女

18人次）

總計 教育局 % 季 當期 0.17 0.17 0.22 0.31

男 0.04 0.08 0.10 0.13

女 0.13 0.08 0.12 0.18

合計 教育局 % 季 當期 0.17 0.17 0.22 0.31

男 0.04 0.08 0.10 0.13

女 0.13 0.08 0.12 0.18

合計 教育局 % 季 當期 - - - -

男 - - - -

女 - - - -

總計 勞動局 % 季 當期 3.70 4.31 4.81 5.15

男 0.29 0.32 0.30 0.32

女 3.40 3.99 4.51 4.83

總計 勞動局 % 季 當期 10.71 11.22 11.84 11.21

男 0.92 0.89 0.85 0.74

女 9.79 10.33 10.99 10.47

總計 衛生局 % 季 當期 59.79 49.01 43.45 44.15

男 19.58 15.70 13.22 12.89

女 40.21 33.31 30.23 31.26

總計 衛生局 % 季 當期 24.87 22.26 21.01 21.24

男 7.86 7.00 6.29 6.17

女 17.02 15.26 14.72 15.07

總計 衛生局 % 季 當期 22.65 16.27 13.94 12.75

男 7.14 5.01 4.26 3.75

女 15.50 11.27 9.68 9.00

總計 衛生局 % 季 當期 12.27 10.48 8.50 10.16

男 4.58 3.69 2.66 2.97

女 7.69 6.79 5.83 7.19

總計 季 當期 10.67 18.95 20.35 19.64

男 2.31 2.99 2.62 2.70

女 8.36 15.96 17.73 16.94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

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

100

(新住民醫療補助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課程諮詢專線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課程申訴專線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113年1-12月共計：919人次（男269人次、

女650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153人次（男339人

次、女814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921人次（男558人

次、女1,363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3,993人次（男1,166人

次、女2,827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014人次（男67人

次、女947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466人次（男29人次、

女437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8人次（男12人次、女

16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8人次（男12人次、女

16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0人次（男0人次、女0

人次）

新住民其他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就業服務電話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

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就業服務電話諮詢服務人次/新住

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健康諮詢站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

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健康諮詢站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

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醫療保健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醫療保健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醫療補助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

(新住民其他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113年1-12月共計：1,776人次（男244人

次、女1,532人次）

其他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醫療補助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健康諮詢站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就業服務電話諮詢服務人

次比率

職業訓練電話諮詢服務人

次比率

課程申訴專線服務

人次比率

新住民職業訓練電話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

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課程諮詢及申訴專線服務人次占新

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課程諮詢專線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課程申訴專線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課程諮詢專線服務

人次比率

課程諮詢及申訴專線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外語諮詢專線家庭諮

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

之比率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外語

諮詢專線家庭諮詢服務人

次比率

(新住民職業訓練電話諮詢服務人次/新住

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課程諮詢及申訴專線服務人次/新

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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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季 當期 1.26 1.25 1.44 1.39

男 0.50 0.38 0.37 0.33

女 0.76 0.87 1.07 1.06

總計 季 當期 0.55 0.64 0.85 0.92

男 0.17 0.15 0.13 0.15

女 0.38 0.49 0.72 0.76

總計 季 當期 - 0.11 0.14 0.13

男 - 0.04 0.06 0.04

女 - 0.06 0.09 0.09

總計 季 當期 - - - -

男 - - - -

女 - - - -

總計 季 當期 0.04 0.15 0.19 0.20

男 - 0.02 0.01 0.04

女 0.04 0.13 0.17 0.15

總計 季 當期 0.17 0.13 0.14 0.13

男 0.04 0.04 0.01 0.02

女 0.13 0.08 0.13 0.11

總計 季 當期 0.34 0.32 0.37 0.40

男 0.08 0.04 0.04 0.04

女 0.25 0.28 0.33 0.35

總計 季 當期 0.13 0.13 0.16 0.12

男 - 0.02 0.01 0.01

女 0.13 0.11 0.14 0.11

總計 季 當期 0.29 0.19 0.23 0.24

男 0.04 0.02 0.01 0.03

女 0.25 0.17 0.22 0.21

總計 季 當期 0.25 0.59 0.59 0.60

男 0.04 0.15 0.10 0.09

女 0.21 0.45 0.49 0.51

總計 季 當期 0.08 0.17 0.16 0.15

男 - 0.04 0.03 0.02

女 0.08 0.13 0.13 0.13

總計 季 當期 6.55 14.24 14.59 13.95

男 1.34 1.93 1.71 1.79

女 5.21 12.31 12.88 12.16

新住民醫療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醫療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一般資訊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 新住民一般資訊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一般資訊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社會局

113年1-12月共計：126人次（男30人次、

女96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83人次（男14人次、女

69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2人次（男4人次、女8

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0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8人次（男4人次、女

14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2人次（男2人次、女

10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36人次（男4人次、女

32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1人次（男1人次、女

10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2人次（男3人次、女

19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54人次（男8人次、女

46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4人次（男2人次、女

12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262人次（男162人

次、女1,100人次）

婚姻家庭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婚姻家庭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婚姻家庭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情感困擾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情感困擾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情感困擾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生涯規劃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生涯規劃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生涯規劃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子女教養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子女教養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子女教養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托育安養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托育安養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托育安養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就業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就業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就業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性侵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性侵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性侵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婚暴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婚暴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婚暴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經濟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社會局 % 新住民經濟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醫療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

經濟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法律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法律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法律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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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季 當期 - 0.04 0.03 0.02

男 - - - -

女 - 0.04 0.03 0.02

總計 季 當期 0.21 0.28 0.32 0.30

男 - 0.02 0.01 0.01

女 0.21 0.25 0.30 0.29

總計 季 當期 0.34 0.19 0.16 0.19

男 0.04 0.04 0.03 0.02

女 0.29 0.15 0.13 0.17

總計 季 當期 0.25 0.15 0.14 0.17

男 - 0.02 0.03 0.02

女 0.25 0.13 0.12 0.14

總計 季 當期 0.21 0.28 0.35 0.33

男 0.04 0.06 0.04 0.04

女 0.17 0.21 0.30 0.29

總計 季 當期 - 0.11 0.49 0.39

男 - - - 0.01

女 - 0.11 0.49 0.38

法律諮詢服務人次比率 總計 法務局 % 季 當期 0.34 0.34 0.29 0.30

男 0.17 0.15 0.13 0.14

女 0.17 0.19 0.16 0.15

總計 季 當期 0.67 0.64 0.69 0.67

男 0.13 0.11 0.14 0.14

女 0.55 0.53 0.55 0.53

14 總計 勞動局 % 月 當期 100.79 97.10 96.58 98.32

男 104.35 95.65 97.14 101.08

女 100.43 97.22 96.53 98.08

15 總計 勞動局 % 季 當期 1.92 2.26 2.94 2.94

男 - 0.03 0.11 0.11

女 1.92 2.23 2.83 2.83

16 總計 勞動局 % 季 當期 1.51 2.31 2.97 2.68

男 0.06 0.23 0.22 0.19

女 1.45 2.09 2.75 2.49

參加職訓人次比率

社會局

(新住民其他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法律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法律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求職就業率 新住民求職推介就業人數占新住民登記求

職人數之比率

(有效求職推介新住民就業人數/新住民登

記求職人數)×100

參加就業研習人次占全市比

率

新住民參加就業研習班及團體就業研習班

人次占全市參加就業研習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參加就業研習班及團體就業研習班

人次/全市參加就業研習人次)×100

新住民參加職訓人次占全市參加職訓人次

之比率

(新住民參加職訓人次/全市參加職訓人次)×

100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家

防中心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情緒支持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居住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居停留證件諮詢服

務人次比率

歸化設籍諮詢服務

人次比率

性騷擾諮詢服務人

次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性騷擾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

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性騷擾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

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家防中心提供新住

民法律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詢服

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家防中心提供法律

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詢服務總人

次)×100

%

社會局 %

% 新住民其他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社會局 %

社會局 % 新住民居停留證件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

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社會局 % 新住民歸化設籍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113年1-12月共計：17人次（男2人次、女

15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15人次（男2人次、女

13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30人次（男4人次、女

26人次）

新住民情緒支持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新住民情緒支持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居停留證件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

各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歸化設籍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

項諮詢服務總人次)×100

新住民居住諮詢服務人次占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之比率

113年1-12月共計61人次

1.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60人次（男12人

次、女48人次）

2.家防中心1人次（男1人次、女0人次）

其他諮詢服務人次

比率

社會局 113年1-12月共計：35人次（男1人次、女

34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7人次（男13人次、女

14人次）

(新住民居住諮詢服務人次/新住民各項諮

詢服務總人次)×100

113年1-12月共計：2人次（男0人次、女2

人次）

113年1-12月共計：27人次（男1人次、女

2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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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衛生局 % 新住民新婚個案已完訪案數占新婚新住民

應建卡案數之比率，其中新婚新住民應建

卡案數係指新婚新住民對數扣除遷出、遷

址不明、行方不明之空戶、離婚、死亡、

高齡無生殖能力、尚未入境及外籍新郎或

男方為雙重國籍，但出境2年以上在臺戶籍

資料被自動註銷致無法收案者等

(新住民新婚個案已完訪案數/新婚新住民

應建卡案數)×100

季 當期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3年1-12月：1,566人次

18 衛生局 % 新住民子女收案訪視個案已完訪案數占新

住民子女應建卡案數之比率，其中新住民

子女應建卡案數係指扣除遷出、遷址不詳

或行方不明之空寄戶、死亡、隨母離境等

致無法收案者等

(新住民子女收案訪視個案已完訪案數/新

住民子女應建卡案數)×100

季 當期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3年1-12月：330人次

19 衛生局 % 新住民懷孕婦女個案數占提供新住民懷孕

婦女產前衛教諮詢服務個案數之比率

(提供新住民懷孕婦女產前衛教諮詢服務個

案數/新住民懷孕婦女個案數)×100

季 當期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3年1-12月：230人次

20 總計 社會局 % 季 當期 2.28 2.16 2.11 2.06

男 0.77 0.64 0.57 0.52

女 1.51 1.52 1.53 1.53

21 教育局 % 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週活動學校占全市學

校校數之比率

(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週活動學校校數/全

市學校校數)×100

季 當期 7.50 32.86 32.86 46.43 113年1-12月共計130校

22 總計 季 當期 0.39 0.56 0.47 0.38

男 - - - -

女 0.39 0.56 0.47 0.38

4.74 4.74 4.74 4.53

(新住民學生

數:6,045人)

(新住民學生

數:6,045人)

(新住民學生

數:6,045人)

(新住民學生

數:5,569人)

男 2.46 2.46 2.46 2.36

女 2.29 2.29 2.29 2.17

4.78 4.78 4.78 4.83

(新住民學生

數:2,986人)

(新住民學生

數:2,986人)

(新住民學生

數:2,986人)

(新住民學生

數:3,126人)

男 2.38 2.38 2.38 2.34

女 2.40 2.40 2.40 2.49

辦理新住民多元文化週活動

學校比率

新婚個案訪視個案完訪率

(新住民接受緊急救援、庇護安置及心理諮

商輔導人次/全市接受緊急救援、庇護安置

及心理諮商輔導人次)×100

各類緊急救援、庇護安置及

輔導服務人次比率

提供新住民懷孕婦女產前衛

教諮詢服務個案率

家暴防治中心受理新住民家暴及性侵害案

件中，進行緊急救援、庇護安置及心理諮

商輔導人次占家暴防治中心受理全市家暴

及性侵害案件中，進行緊急救援、庇護安

置及心理諮商輔導人次之比率

子女訪視個案完訪率

社會局 % 提供遭逢特殊境遇新住民家庭各項經濟支

持服務人次占全市提供遭逢特殊境遇家庭

各項經濟支持服務人次之比率

(提供遭逢特殊境遇新住民家庭各項經濟支

持服務人次/全市提供遭逢特殊境遇家庭各

項經濟支持服務人次)×100

資料期：113學年度國中新住民學生比率 總計 就讀公私立國中之新住民子女人數占全市

公私立國中學生數比率

(就讀公私立國中之新住民子女人數/全市

公私立國中學生數)×100

113年1-12月共計：4,067人次，新住民接

受服務男1,038人次、女3,029人次

資料期：113學年度(就讀國小之新住民子女人數/全市國小學

生數)×100

24

23

遭逢特殊境遇家庭經濟支持

服務人次比率

教育局 %

就讀國小之新住民子女人數占全市國小學

生數比率

教育局 %

當期季

國小新住民學生比率 季總計 當期



113年1-3

月(底)

113年1-6

月(底)

113年1-9

月(底)
113年(底)

臺北市新住民統計

序

號
統計項目

填報

機關
單位 統計項目定義 公式

資料

產生

週期

資料產

生時間
備註

資料

25 總計 教育局 % 當期 0.24 0.24 0.24 3.88

男 0.09 0.09 0.09 1.88

女 0.15 0.15 0.15 2.00

26 衛生局 % 0-3歲完成兒童發展篩檢表之新住民子女人

數占本市0-3歲新住民子女人數比率

(0-3歲完成兒童發展篩檢表之新住民子女

人數/全市0-3歲新住民子女人數)×100

季 當期 8.65 44.01 83.92 95.04 113年1-12月：2,814人次

27 總計 社會局 % 季 當期 7.58 7.68 7.09 7.67

男 6.25 5.67 5.37 4.51

女 1.33 2.01 1.72 3.16

28 總計 教育局 % 季 當期 3.27 3.27 3.24 3.24

男 1.47 1.47 1.41 1.41

女 1.80 1.80 1.83 1.83

29 總計 教育局 % 季 當期 4.74 4.78 4.78 5.71

男 2.50 2.51 2.51 2.91

女 2.24 2.27 2.27 2.80

資料期：113學年度

子女完成兒童發展篩檢表比

率

提供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者早期療育服務

人數占全市提供發展遲緩者早期療育服務

人數之比率

(提供新住民子女發展遲緩者早期療育服務

人數/全市提供發展遲緩者早期療育服務人

數)×100

就讀私立幼兒園之2至6歲身心障礙幼兒且

其父母一方為新住民者教育補助人數占全

市私立幼兒園之2至6歲身心障礙幼兒教育

補助人數之比率

(新住民就讀私立幼兒園之2至6歲身心障礙

幼兒教育補助人數/全市私立幼兒園之2至6

歲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人數)×100

1.本案補助對象為身心障礙幼兒，非特以

新住民子女為對象。

2.身心障礙幼兒經園方提出申請，由本市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確認

為特教學生，並就讀本市私立幼兒園就讀

滿一學期之2至6歲身心障礙幼兒者可獲補

助。

3.本項資料係自前開獲補助之幼兒中，統

計雙親任一方為新住民者。

子女優先進入公立幼兒園人

數占全市比率

子女早期療育服務人數占全

市比率

季

身心障礙子女幼兒教育補助

人數比率

國小子女學校課後輔導人數

比率

說明：本表統計之新住民定義為「與本國人有婚姻關係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另前述4類已歸化我國國籍並設籍者亦同」。

本市國民小學依教育部「國民小學辦理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及資格標準修正條

文」及「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補充規定」辦理新住民兒童課後輔

導人數占全市兒童課後輔導人數之比率

(新住民國小兒童課後輔導人數/全市國小

兒童課後輔導人數)×100

3至未滿6歲新住民子女優先進入公立幼兒

園人數占全市公立幼兒園人數之比率

(新住民3至未滿6歲子女優先進入公立幼兒

園人數/公立幼兒園核定人數)×100

資料期：113學年度


